苏安监健〔2014〕6号
关于切实做好当前职业卫生工作的通知

各市（区）安监局
根据省安监局《关于切实做好当前职业卫生工作的通知》（苏安监〔2014〕201号）精神，为确保南京“青奥会”期间我市职业病防治形势的平稳，防范职业病危害群体性事件的发生，现就切实做好当前职业卫生工作通知如下：
一、切实加强企业职业卫生监督检查和隐患整改
各地要在集中开展安全生产检查整改专项行动的基础上，按照“全覆盖、零容忍、严执法、重实效”的总要求，督促企业认真开展自查自纠。结合职业病危害专项治理工作，要通过明查、暗查、专家检查、企业互查、专项督查等形式，对木质家具制造、电子产品制造、皮革箱包及制鞋等职业病危害重点行业的企业以及有机溶剂、电焊烟尘职业病危害严重、接触人员多或发生过职业病危害事件的企业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对职业病危害因素超标，员工防护措施不到位的要责令立即整改，对职业病危害严重影响员工职业健康的要责令停产整顿。

二、全力防范职业病危害群体性事件
各地要重点盯牢辖区内存在严重职业病危害因素、接触危害因素员工较多、易发生职业病危害事件的企业，始终保持严防严控的高压态势，做到责任到位、监管到位、检查到位，督促企业把职业病危害防治的各项措施落实到位。加强与职业卫生联席会议成员单位的沟通，保持信息畅通，对在体检、诊断、鉴定、检测、评价过程中发现和员工举报的异常情况，要及时甄别，及时预警，及时处理。对突发职业病危害事件，要第一时间及时、有序、妥善处置，维护社会稳定，确保为南京“青奥会”成功举办营造良好的环境。
三、继续推进“职业卫生监管执法年”活动

各地要按照省安监局《关于开展“职业卫生监管执法年”活动通知》（苏安监〔2014〕92号）精神，结合当前工作，统筹安排、认真推进。突出监督执法七项重点内容（职业卫生管理制度的建立和职业卫生管理机构设置与人员配备的情况；职业病危害因素申报或普查的情况；建设项目职业卫生“三同时”的开展情况；职业病防护设施的设置和职业病危害严重岗位警示标识的设置情况；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定期检测和现状评价的开展情况；为劳动者提供个体防护用品，特别是劳务派遣用工单位为劳务派遣工发放个体防护用品的情况；组织劳动者进行职业健康检查和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建立的情况），结合我市“五小企业”集中整治工作，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对查出的问题，要提出整改措施，明确时限要求，确保整改到位。对执法检查中发现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要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对职业病危害严重且整改后达不到要求的，要依法提请地方政府予以关闭。
各地要制定活动实施方案，抓好工作落实。年末，各市（区）至少提交3个职业卫生行政处罚、职业病危害现场整改典型案例。各市（区）“职业卫生监管执法年”开展情况报告，请于10月30日前报送市安监局职业健康处。
四、着力推进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等四项基础性工作

（一）加大申报工作推进的力度，按照年度职业卫监管工作确定的目标任务，集中人力，发挥潜力，力争到年底我市申报企业数达到1万家。

（二）按时保质完成用人单位职业卫生基本情况摸底调查工作。按照省安监局《关于转发<国家安监总局办公厅关于开展用人单位职业卫生基本情况摸底调查的通知>的通知》（苏安监办〔2014〕52号）要求，落实专人负责，切实将调查摸底工作做细做实，具体方案另行制定。请各地于11月20日前将《用人单位职业卫生基本情况摸底调查汇总表》等报市安监局职业健康处。

（三）继续扎实开展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现状普查工作。根据省安监局《关于在全省开展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现状普查工作
的通知》（苏安监〔2013〕268号）部署，各地要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按照普查内容，力争在年底前，将本辖区内各类生产经营单位的职业病危害现状信息，录入省安监局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信息系统中职业卫生管理自查自报信息系统。

（四）认真落实工矿商贸企业职业卫生监管统计制度。按照省安监局《关于转发<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印发工矿商贸企业职业卫生监管统计制度的通知>的通知》（苏安监办〔2014〕56号）精神，结合本地实际，把职业卫生监管统计与申报、现状普查、职业卫生基本情况摸底调查等工作有机结合起来，统筹安排，综合利用，确保统计情况真实可靠，统计制度有效落实。
省安监局的相关文件可在省安监局网站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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